附件2

亳州市中小学智慧学校应用示范校遴选要求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赋分说明

（同一案例如符合多个指标要求，只取一项得分）
	得分

	一、基础环境提升（25分）
	1.网络环境优化提升（15分）
	1.1学校校园网络环境良好，出口带宽达到500M及以上。（8分）
	学校出口带宽：500M（含）以上得8分；400M（含）至500M得6分；300M(含)至400M得4分；200M（含）至300M得2分；200M以下不得分。
	　

	
	
	1.2结合区域教学实际，提高智慧课堂班级覆盖率（三年级以上），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。（7分）
	学校三年级以上智慧课堂班级覆盖率达到36%得7分，每少一个百分点扣0.2分，扣完为止。
	　

	
	2.机制保障优化创新（8分）
	2.1为智慧学校应用制定配套制度，包括管理制度、培训制度、应用制度及考评激励机制等。（2分）
	学校推进智慧学校应用过程中制定配套制度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　

	
	
	2.2安排专人协调负责信息化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等工作，有稳定的运维费用投入，保障信息化设施、设备及支撑环境的稳定运行，对于信息化设施设备有配套的管理、应用、运维等制度并严格执行。（4分）
	1.学校安排专人按照学校的管理、应用、运维等制度，协调负责信息化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等工作，得2分；
2.学校有稳定的运维费用投入，保障信息化设施、设备及支撑环境的稳定运行，得2分。
	　

	
	
	2.3建有完善的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机构和制度,制订网络安全的具体措施和应急处置方案,及时按规范处置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。（2分）
	学校建有完善的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机构和制度以及应急处置方案，能及时处置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，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　

	
	3.新型教学空间探索（2分）
	3.1探索推进创新实验室、学科教室、网络研修教研室等新型教学场所；推动技术赋能虚实融合业务空间，包括智慧学习中心、教师发展数字化中心、智慧体育中心、智慧图书馆、文化生活空间等新体验空间方面取得成效。（2分）
	学校建有创新实验室、学科教室、网络研修教研室等新型教学场所或者智慧学习中心、教师发展数字化中心、智慧体育中心、智慧图书馆、文化生活空间任一场景的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　

	二、人才队伍建设（23分）
	4.信息化领导力提升（10分）
	4.1学校有清晰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思路，学校主要负责人能够结合本学校实际，前瞻性、创新性地谋划工作并持之以恒予以推进。（10分）
	学校有清晰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思路，学校主要负责人能够结合本学校实际，前瞻性、创新性地谋划工作，出台有力举措且取得良好效果得10分（需提供举措正式文件，否则不得分），效果不明显得3-4分，未出台或者无成效的不得分。
	　

	
	5.专业团队建设有力（5分）
	5.1重视建设人才培养机制，学校建有校领导牵头的智慧学校应用指导团队，职能明确并常态化开展工作。（3分）
	学校建有一支由校领导牵头的智慧学校应用指导团队，职能明确并常态化开展工作得3分。
	　

	
	
	5.2加强与其他先发地区的智慧教育交流学习，组织开展交流活动。（2分）
	学校组织学校教师与先发地区开展智慧教育交流学习的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　

	
	6.师生数字素养提升（8分）
	6.1深入实施“智慧徽师”成长计划，定期开展各级各类信息化教学培训、探讨、竞赛等活动，且深入有成效。学校多数教师能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育教学、教研、评价和管理等工作。（2分）
	学校深入实施“智慧徽师”成长计划，定期开展各级各类信息化教学培训、探讨、竞赛等活动，且深入有成效得2分。
	　

	
	
	6.2推进人工智能教育，学生具有良好的数字素养，能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自主学习、交流合作、创新创造，做到遵守网络文明礼仪，自觉尊重知识产权，有意识开展自我保护，能主动抵制不良信息。（2分）
	学校推进人工智能教育，提升学生数字素养取得良好效果的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　

	
	
	6.3教师信息化研究能力较强，近五年（2019年1月1日后）来主持市级及以上教育信息化类课题并顺利结题。（4分）
	此项为加分项：1个市级教育信息化课题得1分，1个省级教育信息化课题得2分，1个国家级教育信息化课题得3分，满分6分加满为止。（同一课题不累加）
	　

	三、智慧教学创新（22分）
	7.实施多元智慧教学（15分）
	7.1持续深化智慧课堂应用，开展课前、课中、课后和线上、线下一体化、常态化教学，近五年（2019年1月1日后）形成具有示范引领价值的智慧课堂案例（6分）。
	此项为加分项：1个市级智慧课堂获奖案例得1分，1个省级智慧课堂获奖案例得2分，1个国家级智慧课堂获奖案例得3分，满分6分加满为止。（同一作品不累计加分）
	　

	
	
	7.2 利用备课教研有关系统开展网络集体备课、评课与议课，实现跨学校的协同教研，近五年（2019年1月1日后）形成具有示范引领价值的教学案例。（3分）
	此项为加分项：1个市级获奖教学案例得0.5分，1个省级获奖教学案例得1分，1个国家级获奖案例得2分，满分3分加满为止。（同一案例不累计加分）
	　

	
	
	7.3智能技术与音乐、体育、美术、劳动教育课程深度融合，创新适合课程特点的智慧教学模式，近五年（2019年1月1日后）形成具有示范引领价值的教学案例。（3分）
	此项为加分项：1个市级获奖教学案例得0.5分，1个省级获奖教学案例得1分，1个国家级获奖案例得2分，满分3分加满为止。（同一案例不累计加分）
	　

	
	
	7.4 充分利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、“三个课堂”等开展跨地区、跨学校的协同教学，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，近五年（2019年1月1日后）形成具有示范引领价值的教学案例。（3分）
	此项为加分项：1个市级获奖教学案例得0.5分，1个省级获奖教学案例得1分，1个国家级获奖案例得2分，满分3分加满为止。（同一案例不累计加分）
	　

	
	8.探索推进智慧作业（3分）
	8.1能够利用学业评价系统、智慧作业管理平台等方式，实现对学生作业和测试的自动批改与分析，实现对各学科作业量和学业负担情况的动态监测，推动数据驱动的高质量作业设计与智能化评价。（2分）
	学校通过学业评价系统，智慧作业管理平台等方式，实现对学生作业和测试的自动批改与分析，实现对各学科作业量和学业负担情况的动态监测，得2分。
	　

	
	
	8.2能够充分利用有关平台及系统，开展在线答疑服务，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和作业辅导等需求。（1分）
	学校开展在线答疑服务，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和作业辅导的得1分。
	　

	
	9.创新资源建设应用（4分）
	9.1通过数字化学习平台和网络学习空间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，为师生提供个性化、精准化资源推送，资源服务便捷有效。（2分）
	以知识点为基础，按照一定检索和分类规范对各种来源资源进行整合，形成由课程资源、校本资源、试题资源等组成的多元化数字资源库并能够常态化使用的得2分。
	

	
	
	9.2探索校际之间、学校与社会机构之间共建优质特色课程资源，利用数字图书馆、数字博物馆、数字科技馆等社会资源开展教学。（2分）
	学校利用数字图书馆、数字博物馆、数字科技馆等社会资源，并用于课程常态化教学得2分。
	　

	四、智慧学习普及（5分）
	10.常态开展智慧学习（5分）
	利用现有空间、平台（如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、省市云平台等）、智能终端、资源等，引导学生开展自主、合作、探究性学习，开展数字化学习与创新,实现人人皆学、时时能学、处处可学，近五年（2019年1月1日后）形成教学案例。（5分）
	此项为加分项：1个市级获奖教学案例得0.5分，1个省级获奖教学案例得1分，1个国家级获奖案例得1.5分，满分5分加满为止。（同一案例不累计加分）
	　

	五、智慧管理、智慧生活、智慧文化实施（15分）（申报学校选择一个方向，并对照指标提供材料）
	方向一：智慧管理赋能（15分）
	11.优化教育数字治理（6分）
	11.1依托国家及省平台认证体系，基于统一的数据标准，实现各类教育教学与管理数据的标准化采集与汇聚共享，为学校提供教育大数据分析监测与决策服务。（3分）
	学校依托国家及省平台认证体系，基于统一的数据标准，实现各类教育教学与管理数据的标准化采集与汇聚共享，为学校提供教育大数据分析监测与决策服务得3分。
	　

	
	
	
	11.2能够依托各级各类管理平台，推动中小学校务、教务的数字化、智能化改革，并形成典型经验。（3分）
	学校能够依托各级各类管理平台，推动中小学校务、教务的数字化、智能化改革，并形成典型经验（被县级以上推广）得3分。
	　

	
	
	12.完善教育数字评价（9分）
	12.1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，借助信息化手段，有效开展过程性评价、综合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等，实现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自动化、智能化和可视化，加强评价结果在学生发展、生涯规划、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科学运用。（3分）
	学校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，实现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自动化、智能化和可视化，加强评价结果在学生发展、生涯规划、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科学运用，并形成典型经验（被县级以上推广）得3分。
	　

	
	
	
	12.2建有教师专业成长与职业发展大数据库，对教师参加专业发展活动、日常教学行为进行记录和数据统计，为每位教师建立个人成长数字档案，实现“一师一档”，依托教师发展大数据开展全面、客观、公平、精准的教师考核工作，突出以教学实绩为主的评价导向，将评价结果用于职称评聘、岗位晋升、评先评优等。（3分）
	为每位教师建立个人成长数字档案，实现“一师一档”，依托教师发展大数据开展全面、客观、公平、精准的教师考核工作，突出以教学实绩为主的评价导向，将评价结果用于职称评聘、岗位晋升、评先评优等，并形成典型经验（被县级以上推广）得3分。
	　

	
	
	
	12.3学校建有或使用上级部门的发展性评价数据库，规范采集办学方向、课程教学、教师发展、学校管理、学生发展等教育数据，构建评价数据模型，开展增值性评价，以有效的增长评判学校办学质量。（3分）
	学校建有或使用上级部门的发展性评价数据库，规范采集办学方向、课程教学、教师发展、学校管理、学生发展等教育数据，构建评价数据模型，开展增值性评价，以有效的增长评判学校办学质量等，并形成典型经验（被县级以上推广）得3分。
	　

	
	方向二：智慧生活实践（15分）
	13.校园生活数字管理（10分）
	13.1利用校园一卡通、手环等设备有效服务师生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，实现师生食、住、行的舒适与便捷化，包括校园门禁、考勤记录、食堂就餐、超市消费、图书借阅、亲情电话等。（3分）
	学校利用校园一卡通、手环等设备有效服务师生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，实现师生食、住、行的舒适与便捷化，包括校园门禁、考勤记录、食堂就餐、超市消费、图书借阅、亲情电话等，得3分。
	　

	
	
	
	13.2 建有感知型智慧安防环境，覆盖重点部位和区域，实现对进出车辆、人员等的有效监管，利用视频分析、智能传感器和入侵报警等功能，实现重点区域的安全监测，对人员在校内的行为轨迹追踪及分析，并实现与属地公安部门安全防范系统联网。（4分）
	学校建有感知型智慧安防环境，覆盖重点部位和区域，实现对进出车辆、人员等的有效监管，利用视频分析、智能传感器和入侵报警等功能，实现重点区域的安全监测，对人员在校内的行为轨迹追踪及分析，并实现与属地公安部门安全防范系统联网，得4分。
	　

	
	
	
	13.3通过系统互联、无感采集等实现对学生校园门禁、考勤记录、食堂就餐、超市消费、图书借阅等的数字化记录与大数据分析，并及时提供校园生活指导建议。（3分）
	学校通过系统互联、无感采集等实现对学生校园门禁、考勤记录、食堂就餐、超市消费、图书借阅等的数字化记录与大数据分析，并及时提供校园生活指导建议，得3分。
	　

	
	
	14.数字赋能协同共育（5分）
	14.1 利用数字手段有效促进家校互通，家长掌握学生在校情况，助力家长开展家庭教育、畅通学校与家长互动交流。（5分）
	学校利用数字手段有效促进家校互通，家长掌握学生在校情况，助力家长开展家庭教育、畅通学校与家长互动交流，并形成典型案例（被县级以上推广），得5分。
	　

	
	方向三：智慧文化拓展（15分）
	15.学生健康智能监测（10分）
	15.1依托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有关平台或系统，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数字档案，开展学生体检数据、体测数据、学校生活数据的融合分析与智能监测，为有效控制中小学生近视率、肥胖率，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提供决策支持。（5分）
	学校依托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有关平台或系统，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数字档案，开展学生体检数据、体测数据、学校生活数据的融合分析与智能监测，得5分。
	　

	
	
	
	15.2依托学生心理健康监测平台或系统，构建学生心理健康评价模型，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测评，建立学生心理成长电子档案，开展基于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的心理健康预警，推动线上预防与线下干预的无缝衔接。（5分）
	学校依托学生心理健康监测平台或系统，构建学生心理健康评价模型，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测评，建立学生心理成长电子档案，开展基于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的心理健康预警，推动线上预防与线下干预的无缝衔接，得5分。
	　

	
	
	16数字助力校园文化（5分）
	16.1借助信息化手段，对传统文化、制度规范、思想教育等进行动画、视频、图文并茂的可视化处理，以及多平台、多终端灵活呈现，推动学校文化环境虚实空间融合育人，线上线下联合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。（3分）
	学校借助信息化手段，对传统文化、制度规范、思想教育等进行动画、视频、图文并茂的可视化处理，以及多平台、多终端灵活呈现，推动学校文化环境虚实空间融合育人，得3分。
	　

	
	
	
	16.2建立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，规范线上行为，培养师生良好的上网习惯。（2分）
	学校建立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，规范线上行为，培养师生良好的上网习惯，并形成典型案例（被县级以上推广），得2分。
	　

	六、示范效应（10分）
	17.创新示范效应（10分）
	近5年内（2019年1月1日后）
1.学校获得国家级信息化应用优秀案例或者教育信息化有关工作试点、实验单位的。
2.学校相关做法被表彰或者在全国、全省产生重大积极影响情况。
（10分）
	近5年内（2019年1月1日后）
1.学校获得国家级、省级信息化应用优秀案例或者教育信息化有关工作试点、实验单位的，每件国家级加1分，省级加0.5分，最多加4分；
2.学校相关做法在全国、全省产生重大积极影响情况，经评估认定后每项加2分，最多加6分。
	　





